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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租約分步指南

由此開始

您想要搬出租賃物業。

您是否簽署了定期租賃協議(如12個月租約)？

您的租約是否將要到期？

請諮詢租戶協會(Tenants Union)。

請保留一份副本。

請參閱以下須知：
> Breaking a lease(《中斷租約》)
> Ending a tenancy(《終止租約》)
> Notices to Vacate(《搬出通知》)
> When you want to leave(《在您想要離開時》)

請提前28天向房東發出書面的有意搬出(Intention to Vacate)通知。您
所提出的租賃終止日期不可以早於定期租約的最後日期。

房東是否同意提早終止您的
租約？

獲得書面協議，確保協議中註明您不會
對任何額外費用負有責任。

如果您需要提早終止租約，
請盡早發出通知。採用書面
形式並保留一份副本。

瞭解新租戶搬入的日期，這樣您可以
知道自己欠付多少房租及其他費用。

如果您未支付，房東可以向特別法庭
(VCAT)尋求賠償。

註明您將要離開的日期，
說明您希望盡快找到新租戶。

您將要對以下租約中斷費用等負有責任：
> 按比例計算的重新出租費用(若房地產代理向房東收取這項費用)
> 廣告費用
> 新租戶搬入前或您的定期租約到期前的房租

房東必須盡快行動，找到新租戶。如
果在您搬出時物業尚未重新出租，請
停止支付房租，這樣房東將更快採取
行動，找到新租戶來取代您。

如果房東違反了《1997年住房租
賃法》(Residential Tenancies Act 

1997)規定的責任，您可能可以提
早終止租約。

您是否簽署了非定期租約
(如按月租約)？

請提前28天向房東發出書
面的有意搬出通知。

您對28天期限的房租仍負有責任。
您是否有意盡快搬出？

請通知房東，以便物業能夠盡早重新出租。如果
能夠在28日內找到新租戶，您就無需承擔從他們

搬入之日起的房租。

親自送交通知或者使用收件人簽收信或掛號信寄出通知。
請額外預留2天郵遞時間。

確保自己在搬出當日歸還鑰匙。
否則您可能仍要負責承擔房租。

如果您最初簽署了定期
租約，卻未在租約到期
時簽署新租約，您的租
約就會自動成為非定期

(按月)租約。

若出於不可預見的情況造成困難
而要中斷租約，您可以向維多利
亞州民事及行政特別法庭(VCAT)
申請縮短您的定期租約期限。

若屬於以下情況，您只需提前14天發出通知：
> 您收到了不需要理由的120日搬出通知  
    (Notice to Vacate)
> 您收到了60日搬出通知(Notice to Vacate)
> 您需要特殊照護或個人照護
> 您獲得提供公房機會的書面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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